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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井市人民法院

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报告

（2020 年 1-6 月份）

一、收、结案情况

全院受理各类诉讼案件共 878 件。其中，旧存 83 件，

新收 795 件。新收比去年同期增加 226 件，同比上升 39.72%

（去年同期 569 件）。共结案 739 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198

件，同比上升 36.60%（去年同期 541 件）。结案率为 84.17%，

同比上升 13.26%(去年结案率为 70.90%）。审限内结案率

99.59%。在审判流程中未结案件为 139 件。

各类诉讼案件中，刑事一审案件 67 件（旧存 7 件，新

收 60 件），再审收案 3 件（旧存 2 件，新收 1 件），刑罚

变更案件 1 件；受理民事一审案件共 794 件（旧存 68 件，

新收 726 件），再审案件旧存 2 件，特别程序 4 件（旧存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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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新收 1 件），审查监督案件 2 件（旧存 1 件，新收 1 件），

非诉保全案件 4 件，破产案件新收 1 件。

审判业务部门案件分布图例

二、2020 年 1-6 月我院审判绩效考核指标情况分析

绩效考核指标共二十项：设定基础考核指标十五项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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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30 分，设定管理性指标 5 项，分值 5 分，总计考核指标

20 项，考核分值 35 分。

（一）审判效率（7 项 14 分）

1.结案率指标（5 分）

结案率=全口径结案数/全口径受理案件数×100%。按季

度进行考核。

2020 年一季度结案率设定为 52%，二季度结案率设定为

74%，三季度结案率设定为 84%，四季度结案率设定为 96%。

前三季度结案率基础分值各设定为 1 分，四季度结案率基础

分值设定为 2 分，考核区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各季度末，

考核时达不到设定结案率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设定结案率

0.1 个百分点减 0.01 分，前三季度减分以 1 分为限，四季度

减分以2分为限。截止6月 30日，我院总体结案率为86.22%，

高于省法院设定的二季度结案率为 74%的要求。其中，受理

各类诉讼案件共 878 件（含旧存 83 件），结案 739 件，结

案率为 84.17%；受理执行案件 465 件（含旧存 53 件），结

案 419 件，结案率为 90.1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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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结收比指标（5 分）

结收比=全口径结案数/全口径新收案件数×100%，按季

度进行考核。

2020 年一季度结收比设定为 63%，二季度结收比设定为

82%，三季度结收比设定为 90%，四季度结收比设定为 101%。

前三季度结收比基础分值各设定为 1 分，四季度结收比基础

分值设定为 2 分，各考核区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各季度

末，考核时达不到设定结收比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设定结收

比 0.1 个百分点减 0.01 分，前三季度减分以 1 分为限，四

季度减分以2分为限。截止6月 30日，我院结收比为95.94%，

高于省法院设定的二季度结收比达到 82%的规定。其中，新

收诉讼案件 795 件，结案 739 件，结收比为 92.96%；新收执

行案件 412 件，结案 419 件，结收比为 101.7%。

3.旧存案件占比指标(1 分)

旧存案件占比=统计期内旧存案件数/统计期内受理案

件数×100%，按上半年、年度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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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存案件是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立案未结的诉讼案

件。上半年、年度旧存案件占比基础分值各设定为 0.5 分。

至每个考核节点时,旧存案件占比为全省最低值的得 0.5分，

全省最低值与全省平均值之间平均划分为 4 个区间，各区间

按由低到高顺序分别减少 0.1 分，各地（辖）区根据所处区

间得分,超过全省平均值的不得分。

存在因被告人潜逃、被告人失去受审能力而致案件中止

审理、无法审结等特殊情形的,各地（辖）区中院应于考核

节点前 7日内向省法院审管办提出说明,经审查属实的,可以

核减旧存案件基数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旧存案件占比为

0.80%。

4.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指标（1 分）

一审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=基层法院一审简易程序结案

数/基层法院一审结案数×100%。用于考核基层法院简易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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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适用情况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考核的基础分值设定为 1 分，

基础适用率设定为 80%，达到基础适用率的得 1 分，达不到

基础适用率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适用率 0.1 个百分点减

0.01 分,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一审简

易程序适用率为 85.12%，已达标。

5.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天数指标(0.5 分)

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天数=诉讼案件审理总天数／诉讼案

件结案总数,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诉讼案件年度平均审理天数最低值的地（辖）区得 0.5

分,全省最低值与全省平均值之间平均划分为 4个区间,各区

间按由低到高顺序分别减少 0.1 分,各地（辖）区根据所处

区间得分,超过全省平均值的不得分。该项由中院按年度评

定，目前我院诉讼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 31.7 天，较上个月

增加了 1.8 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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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上诉案件平均移送天数指标(0.5 分)

上诉案件平均移送天数=上诉案件移送总天数/上诉案

件总数，考核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期间上

诉案件的卷宗移送情况。

年度上诉案件卷宗平均移送天数全省最低值的得 0.5分，

全省最低值与全省平均值之间平均划分为 4 个区间，各区间

按由低到高顺序分别减少 0.1 分，各地（辖）区根据所处区

间得分，超过全省平均值的不得分。该项由中院按年度评定。

7.人均结案数指标(1 分)

人均结案数=全口径结案数/员额法官总数，按年度进行

考核。

年度人均结案数全省最高值的得 1 分，全省最高值与全

省平均值之间平均划分为 9 个区间，各区间按由高到低顺序

分别减少 0.1 分，各地（辖）区根据所处区间得分，低于全

省平均值的不得分。截止6月30日，我院人均结案数为48.25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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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判质量指标（4 项 9 分）

8.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指标（5 分）

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=1-(上诉案件收案数/一审案件结

案数)×100%。用于考核一审案件的审判质效，按年度进行

考核。

年度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考核的基础分值设定为 5 分，

基础比率设定为 94%，考核时达到基础比率的得 5 分，达不

到基础比率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0.1 个百分点减

0.05 分，全年减分以 5 分为限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一审

服判息诉率为 92.01%，低于省院要求全年服判息诉率达到

94%规定的-1.99%，未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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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一审案件上诉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指标（2 分）

一审案件上诉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=(上诉案件被改判数

+上诉案件被发回重审数)/一审案件结案数×100%。用于考

核一审案件审判质量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一审案件上诉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考核的基础分值

设定为 2 分，基础发改率设定为 2%，考核时不高于基础发改

率的得 2 分，每高于基础发改率 0.1 个百分点减 0.05 分，

全年减分以 2 分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一审上诉案件被改

判 7 件、发回重审 3 件。一审上诉案件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

为 1.38%，已达标。

10.生效案件申请再审、申诉率指标（1 分）

生效案件申诉率=申请再审、申诉案件收案数/(生效案

件总数-减刑假释案件数)×100%。用于考核生效案件的审判

质量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生效案件申请再审、申诉率考核的基础分值设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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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分，申请再审、申诉率基础比率设定为 2.5%，考核时不高

于基础比率的得 1 分，高于基础比率的予以减分，每高于基

础比率 0.1 个百分点减 0.05 分，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截

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申请再审、申诉案件立案 2 件，申请再

审、申诉率为 0.36%，已达标。

11.生效案件再审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指标（1 分）

生效案件再审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=(再审案件被改判数

+再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数)/(生效案件总数-减刑假释案件数)

×100%，用于考核生效案件审判质量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生效案件再审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考核的基础分值

设定为 1 分，基础发改率设定为 0.16%，考核时不高于基础

发改率的得 1 分，高于基础发改率的予以减分，每高于基础

发改率 0.01 个百分点减 0.05 分，全年分减以 1 分为限。截

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生效案件再审被发回重审、改判 2 件，

再审发改率为 0.36%，未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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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判效果指标（2 项 5 分）

12.调撤率指标（1 分）

调撤率=调解、撤诉、按撤诉处理案件结案数/诉讼案件

结案数×100%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调撤率全省最高值的得 1 分,全省最高值与全省平

均值之间平均划分为 9 个区间,各区间按由高到低顺序分别

减少 0.1 分,各地（辖）区根据所处区间得分,低于全省平均

值的不得分。该项由中院按年度评定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

院调撤率为 71.19%。

调撤情况统计表

序号 部 门 结案数 调解数 撤诉数
按撤诉

处理
调撤率

1 院领导 26 7 2 0 34.62%

2 立案庭 438 68 327 1 90.41%

3 民一庭 85 8 24 0 37.65%

4 行政庭 107 4 26 0 28.04%

5 全 院 656 87 379 1 71.19%

13.司法公开(4 分)

（1）裁判文书公开情况指标(1 分)

裁判文书上网率=(已上网文书数+经审批不上网数)/结

案数×100%，用于考核裁判文书上网“双百”核查完成情况

和裁判文书上网率，按上半年、年度进行考核。

上半年对 2019 年下半年审结案件进行裁判文书上网“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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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”核查，完成“双百”核查的得 0.25 分，完不成的减 0.25

分，年底对 2020 年上半年审结案件进行裁判文书上网“双

百”核查，完成“双百”核查的得 0.25 分，完不成的减 0.25

分。

上半年对 2020 年上半年裁判文书上网率进行考核，裁

判文书上网率应当达到 80%，达到 80%的得 0.25 分，达不到

80%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0.1 个百分点减 0.01 分，

减分以 0.25 分为限。年底对 2020 年全年裁判文书上网率进

行考核，裁判文书上网率应当达到 80%，达到 80%的得 0.25

分，达不到 80%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0.1 个百分点

减 0.01 分，减分以 0.25 分为限。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裁

判文书上网率为 89.92%，已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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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庭审直播公开指标(1 分)

庭审直播率=直播案件数/（受理诉讼案件数-受理减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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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释案件数）×100%，用于考核庭审直播工作情况，按年度

进行考核。

全年各地（辖）区法院庭审直播率应达到 30%，此项指

标基础分值设定为 0.5 分，庭审直播率占比达到 30%的得 0.5

分，达不到 30%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1 个百分点减

0.05 分，减分以 0.5 分为限。各地（辖）区实现员额法官(不

含执行法官)庭审直播全覆的得 0.5 分，未实现的不得分。

截止 6 月 30 日，我院目前受理诉讼案件为 878 件，庭审直

播数应当为 265 件，已直播 115 件，还差 150 件达到直播指

标，直播率为 13.11%，未达标。

（3）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情况指标(1 分)

诉讼案件有效公开率=有效公开诉讼案件数/应公开诉

讼案件数×100%，用于考核审判流程信息公开情况，按年度

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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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案件的有效公开率应达到 95%以上，达不到 95%的

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1 个百分点减 0.1 分，减分以 0.5

分为限。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上的电子送达率应达到

30%以上，达不到 30%的予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1 个百分

点减 0.05 分，减分以 0.25 分为限。在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

开网上的文书笔录公开率应达到 30%以上，达不到 30%的予

以减分，每低于基础比率 1 个百分点减 0.05 分，减分以 0.25

分为限。该项由中院按年度评定。

（4）司法透明度测评工作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司法透明度测评工作情况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司法透明度测评工作考核的基础分值设定为 1 分，考核达标

分数设定为 85 分。各院应当在司法信息公开网站中完善审

务信息公开、审判流程公开、庭审活动公开、栽判文书公开、

执行信息公开等信息，年度内省法院制定发布吉林法院 2020

年度阳光司法指数评估方案对 2020 年司法公开工作情况进

行考核，达到达标分数的得 1 分，达不到达标分数的予以减

分,每低于达标分数 1 分的减 0.1 分，减分以 1 分为限。该

项由中院按年度评定。

（四）审判辅助指标(2 项 2 分)

14.对外委托案件办理规范性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对外委托案件规范性开展情况，年度内随机考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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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（辖）区法院应严格按照最高法院和省法院关于对

外委托工作的规定要求严格规范开展工作，诉讼对外委托案

件应实现网上办理。年度内按同等比率随机抽查各地（辖）

区部分对外委托案件，发现对外委托案件办理存在不符合规

定要求、未实现网上办理、无正当理由超约定期间未办结等

不规范情形的，每一件减 0.1 分，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该

指标由中院年度内随机考核。

15.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案件办理规范性指标（1 分）

用于考核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工作规范性开展情况，

年度内随机考核。

地（辖）区法院应严格按照最高法院和省法院关于暂予

监外执行组织诊断工作要求开晨工作，委托组织诊断时原刑

事案件未办结的应实现网上办理。年度内按同等比率随机抽

查各地（辖）区部分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案件，发现存在

未按要求组织诊断、应网上办理而未网上办理等不规范情形

的，每一件减 0.1 分，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目前，我院没

有此类案件。

（五）管理性指标考核(5 项 5 分)

1.诉讼案件审限监督管理情况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诉讼案件审限监督管理情况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内按同等比率随机抽取审理期限超一年以上的已

结诉讼案件，检查卷宗延长审限审批手续、扣除审限相关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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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等。延长审限、扣除审限相关材料齐全的得基础分值 1 分，

无审限监管材料的每一件减 0.5 分，相关材料不齐全的，每

少一项减 0.1 分，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该指标由中院按年

度进行考核。

2.院庭长监督管理情况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落实情况和“四类案

件”监督管理情况，年度内随机考核。

各地(辖)区法院应严格按照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

规范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办法(试行)》等规定，充分

运用吉林法院院庭长监督管理系统开展监督管理工作，年度

内按同等比率随机抽查各地(辖)区新收诉讼案件中系统筛

选出的院庭长待监管案件，发现存在应纳入院庭长监管而未

监管或者不按照规定程序履行监管职责的案件，每查实 1 件

减 0.1 分，全年减分以 1 分为限。该指标由中院年度内随机

考核。

3.案件质量评查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案件审理质量监督管理情况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对各地（辖）区案件存在以下情形的予以扣分。（1）

应纳入重点评查案件而未纳入评查的；（2）经上级法院抽

查发现评查案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本院未评查出问题的；

（3）重点评查案件未经过本院审委会讨论研究直接确定结

论的；（4）经评查发现案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未移送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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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纪检监察部门或进行其他责任追究处理的；（5）在年度

内未按时向上级法院提交案件评查相关材料的。存在上述情

形的，每一种情形扣 0.1 分，全年扣分以 1 分为限。截止 6

月 30 日，我院应评查案件 148 件（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

年 6 月 30 日），已经评查 111 件，未评查 37 件（包括发回

重审未生效案件 10 件），均评查为合格案件。

4.庭审质量评查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各地(辖)区案件庭审质量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内按同等比率随机抽查各(地)辖区部分诉讼案件

庭审，重点考察庭审司法礼仪、庭审程序规范性、庭审驾驭

能力、庭审笔录规范性等内容,对庭审司法礼仪存在明显问

题、庭审程序存在明显失误、法官驾驭庭审能力明显不足、

庭审笔录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形的，每查实 1 项减 0.1 分，减

分以 1 分为限。该指标由中院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5.裁判文书质量指标(1 分)

用于考核各地(辖)区裁判文书质量，按年度进行考核。

年度内按照同等比率随机抽查各地（辖）区部分上网裁

判文书，发现裁判文书存在明显低级错误等情形的，每查实

1 项问题减 0.1 分，减分以 1 分为限。该指标由中院按年度

进行考核。

三、七项指标排名情况

截止 6 月 30 日，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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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综合排名第 26 位，较上月排名下降 11 位。

（一）结案率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结案率为

86.22%，排名全省倒数第 7 位，较上月下降 25 位，全州倒

数第 2 位，较上月下降 4 位。

（二）结收比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结收比为

95.94%，排名全省第 48 位，较上月下降 18 位，全州倒数第

2 位，较上月下降 2 位。

（三）旧存案件占比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旧存案件占

比为 1.64%，排名全省第 40 位，较上月上升 15 位，全州第

5 位，较上月无变化。

（四）一审服判息诉率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一审服判息

诉率为 97.11%，排名全省第 15 位，较上月下降 14 位，全州

第 4 位，较上月下降 3 位。

（五）一审上诉被改判发回重审率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一审上诉被

改判发回重审率为 2.07%，排名全省第 28 位，较上月上升 1

位，全州第 6 位，较上月上升 1 位。

（六）调撤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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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调撤率为

64.28%，排名全省第 7 位，较上月下降 5 位，全州第 2 位，

较上月下降 1 位。

（七）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

省院公布的基层法院七项指标排名中，我院一审简易程

序适用率为 86.09%，排名全省第 37 位，较上月上升 3 位，

全州第 3 位，较上月上升 1 位。

四、未达标指标原因分析及解决措施

（一）一审服判息诉率

我院 1-6 月实际一审服判息诉率为 92.01%，低于省院要

求全年服判息诉率达到 94%规定的-1.99%，未达标。因该指

标属于年度考核指标，因此在以后的审判工作中应积极做好

释法答疑工作，最大程度消除当事人的疑虑，尽量减少上诉

案件，提高全院一审服判息诉率。

（二）生效案件再审被改判、发回重审率

我院 1-6 月生效案件再审被发回重审、改判 2 件，再审

发改率为 0.36%，超过省院要求全年该指标不高于 0.16%的

规定，属于未达标。因该指标为年度考核指标，在今后的工

作中应严格审查向我院申请再审案件。

（三）旧存案件占比

截止 6 月 30 日，根据省院公布的数据，我院旧存案件

占比为 1.64%。全州法院旧存案件占比平均值为 1.33%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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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已超过平均值。

我院在 1-6 月审判执行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半年

考核指标均已达标。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审判执行工作中，再

接再厉，继续发扬努力拼搏、协同作战的作风，完成各项审

判执行考核指标，再创佳绩。

2020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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